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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国正大步迈入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自行监测作为环保领域数字化转型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于环境

治理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企业根据自行监测所获取的监测数据有可能成为企业违法犯罪的不利证据，

企业面临着因自我提供的证据从而导致陷入“强迫自证其罪”的题难，这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的精神实质不相符合。本文认为，企业自行监测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存在着冲突，但自行监测

作为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对冲突有一定的合理性解释，从合理性角度上论证只能证明自行监测制度的存

在是合理的，但不能实质性解决冲突。为寻求解决路径，本文从企业权利和法律价值的角度，平衡两者

的冲突，最后将社会信用制度引入环保领域，从冲突的量、冲突的质以及自行监测制度的局限性三个层

面分析冲突，提出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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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 is stepping into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and enterprise self-monitoring, as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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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system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However, the monitoring data obtained by enterprise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monitoring may become the adverse evidence of enterprises’ illegal crimes, 
and enterprises are faced with the problem of “self-incrimination” due to the evidence provided 
by themselves,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spirit of the principle of “shall not force self-incri- 
mination”.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re is a conflict between enterprise self-monitoring and the 
principle of “no forced self-incrimination”, but self-monitoring, as a legal obligation and social re-
sponsibility, has a certain reasonable explanation for the confli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atio-
nality, the argument can only prove that the existence of self-monitoring system is reasonable, but 
cannot substantially solve the conflict. In order to find a solution, this paper balances the conflict 
between enterprise rights and legal value, finally introduces the social credit system into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alyzes the conflict from three aspects: The quantity of the conflict, 
the quality of the conflict an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self-monitoring system, and puts forward an 
optimiza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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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企业自行监测是以自我监督为主，执法监督为辅的一项环保监管制度，作为环境保护和环境执法的

特殊产物，必然要考虑该领域对效率价值的追求。实践上，该制度是提高执法效率的利器，是监督管理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保障环境治理的必要手段。但从法理层面分析，自行监测使企业自行监测的数据有

可能成为不利证据[1]，相当于违法犯罪的行为人自行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是违法犯罪的，显然与“不得强

迫自证其罪”是背道而驰的，对此不得不提出质疑。本文通过分析自行监测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

冲突并论述其冲突在法理上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对作出平衡冲突的论述，最后笔者提出信用制度的适

用，以此缓解乃至解决冲突，以理论促进实务发展。 

2. 排污企业自行监测的基本理论 

2.1. 企业自行监测的内涵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第 2 条第 2 款的规定了企

业自行监测，企业自行监测包含三项内容：符合环保法规、掌握污染和环保信息以及自行组织监测。对

排污企业的污染源监测，包括自主监测和执法监测[2]，其中，前者是由排污企业主导的监测，又包含两

种监测方式：企业自行监测和企业委托具有监测资质的第三方监测；后者则是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主导

的监测，通常由执法部门委托具有监测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监测。企业自行监测又包括自动监测和手

工监测，本文讨论的企业自行监测，对于自动监测还是手工监测不做区分。 
企业自行监测的最主要目的有两个：其一，保护环境，这就意味着排污企业肩负着与其他企业更多

的社会责任，因此所谓的“自行监测”是带有义务性的“应为”和“勿为”，即应当进行自我监测和禁

止伪造、篡改数据是企业责任，也是公众监督的要求；其二，主动管理环境风险，通过自行监测降低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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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事故发生率，当事故发生时尽可能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目前，我国重点监控企业的自行监测制度已经初步确立[3]，纵向来看，其关乎企业发展、社会安定

和国家战略实施，自行监测已经占据了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地位，在贯彻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

以及新发展理念的今天，自行监测制度继续完善的趋势是必然的。横向来看，自行监测的意义不仅在于

企业内部管理，更重要的是以法律的形式规范企业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发展，以企业自我监督和执法监督

相结合的方式实现环保领域的治理[4]。 

2.2. 企业自行监测数据具备证据属性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 29 条第 1 款的规定，企业通过自行监测所获得的

污染物排放数据，可以作为证据，虽然该条文将自行监测的证据限定在污染物排放浓度超标的判定中[5]，
但至少明确其为法律意义上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29 号，以下简称《解释》)第 12 条规定，相关部门执法

过程所获得的监测数据，可以以证据的形式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使用[5]，换言之，该监测数据能够成为

刑事犯罪的定罪证据。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明确监测数据既能够成为行政法意义上证据，以此来进行行

政执法监督或者对企业进行处罚，也能够在刑事诉讼中以证据的形式呈现。 
那么此时企业自行监测制度必然面临两个难题：企业对自己的污染物排放的监测会成为对企业自身

不利的证据，监测数据的真实性是否存疑？监测行为本身是否违背企业的意志？企业会因为自行监测行

为为自己的违法犯罪提供证据，从而导致企业陷入被处罚甚至是被定罪的境地，这就相当于违法犯罪的

行为人自行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是违法犯罪的。 

2.3. 企业自行监测系法定义务 

根据《办法》第 4 条的规定，企业有制定自行监测方案的义务；根据《办法》第 6 条的规定，企业

有对污染物进行监测的义务；根据《办法》第 14 条的规定，企业有确保监测数据科学、准确的义务；根

据《办法》第 18 条规定，企业有公开监测数据的义务。从《办法》规定来看，所有国控排污单位都应当

进行自行监测，自行监测成为排污企业的法定义务是有依据的，并且还要求排污企业确保数据的真实可

靠性，向社会公开[6]，从此处也能看出，自行监测的法定义务中包含着社会责任，社会责任当然也是企

业自行监测的法定义务的合法性基础。 
上述规定的法定义务是行政法层面的义务，企业违反义务的后果是责令改正、罚款以及责令停产整

治。从刑法层面讲，根据《解释》第 1 条第 7 款的规定，重点排污企业篡改伪造数据或者干扰监测设备，

并且排放化学污染物的行为，被定义为“严重污染环境”的情节，该条文并没有规定化学污染物的排放

量，即使排污企业的所排放的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是符合排放要求的，只

要有伪造、篡改或者干扰行为就足以认定为严重情节。例如，在曹峰污染环境罪(〔2019〕苏 03 刑终 269
号)一案中，被告人曹峰擅自更换重点排污单位的监测样品，干扰重点排污单位的自动监测设施，虽然其

排放的污染物是符合排放要求的，没有造成污染环境的实际损害结果，但因其具有干扰监测设施的危害

行为，构成污染环境罪。因此，在刑法层面，企业自行监测的法定义务是禁止伪造、篡改数据和禁止干

扰监测。 

3. 企业自行监测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冲突及其合理性 

3.1. 企业自行监测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冲突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是国际上各国普遍适用的一项刑事诉讼原则[7]，2012 年我国在修改《刑事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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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将该原则写入了《刑事诉讼法》第 52 条，虽然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其所表达的精神实质是大同小

异的，其主要内涵是不能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行提供犯罪证据，这项原则的范围不能等同于沉默权，还应

当包含行为上的“沉默”[8]，比如，不能强迫犯罪嫌疑人主动积极地交出犯罪证据。在行政程序中，该

原则同样有所应用。 
然而在自行监测制度中，企业在监控自己获得排污监测数据的同时，该证据又成为了指认自己违法

犯罪的证据，即不利证据，换言之，企业如果拒绝履行法律规定的法定义务，排污企业的排污许可要求

是必然达不到的；如果履行不当，比如伪造、篡改等行为，根据前文陈述，从行政法和刑法层面都将获

得不利后果；如果履行，又会因其履行法定义务后获得的监测数据使企业“搬起石头砸自己脚”，自己

用自行监测的证据证明自己有罪。因此，自行监测与该原则是存在矛盾和冲突的，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

至于是否符合法理，是否具有合理的原因需要进一步分析。 

3.2. 企业自行监测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冲突的合理性 

3.2.1. 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是自行监测制度的合法性基础 
根据前文分析，自行监测来源于法律规定，比如上述提到的《办法》、《条例》以及《解释》等，相

关排污企业必须要执行是由法的强制力来保证的。从分析实证主义的角度上讲，法律已有的规定就应当遵

守，暂且弱化道德的考量，换言之，既然法律已经规定了该制度，并且该规则的制定程序和实施程序同样

是符合法律规定，那么相关排污企业就应当执行，受该法定义务的约束，即使对于当事人这项义务是“不

道德”的。但是笔者认为从自然法的角度上可以弥补上述难题，虽然由法定义务引发的不利证据会导致排

污企业陷入自证其罪的困难之地，但自证行为是由于我国当前环境保护领域的特点所决定的，环境领域与

其他领域最大的不同是涉及到更多的公共利益[3]，简言之，基于环境所享受的权利应该归属社会公众，企

业面对环境问题需要尽到更多的社会责任，正如《办法》第 1 条的表述，“督促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 
从这个角度分析，自行监测制度所包含的社会责任是法定义务的补充，二者共同构成了该制度的合

法性基础。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自行监测首先是行政法上的义务，其次监测数据与环保局联网，

现场抽样检查亦属于合法行政行为。 

3.2.2. 监测数据的真实性是自行监测制度的正当性基础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 46 条和《行政诉讼法》第 33 条的规定，证据有八大类，其中自动监测数据

的证据属性应当归类为“电子数据”，手工监测数据的证据属性应当归类为“视听资料”或者“电子数

据”。同时，2012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将电子证据写入第 50 条第 8 款。对于监测数据，在排污企

业没有违规操作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数据属于客观事实，相较于法律事实，客观事实更加具有真实性，

属于客观事实的监测数据经过查证属实便成为法律事实。按照实务观点，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包含三个层

面的真实性：介质的载体、数据的载体以及数据的内容[9]。虽然数据容易遭到篡改、毁坏，但监测数据

的意义不在于证明排污企业违反犯罪，而是监控和提示，一方面确保企业能够在标准范围内排放污染物，

另一方面方便信息的公开，有利于公众和环保部门监督。 
因此，监测数据的真实性是该制度的出发点和保障点，企业破坏自行监测的数据本身就是一种违反

法定义务的行为，并不是因为自行监测的制度限制了其权利，扩大了其义务范围，也正是因为这个逻辑，

监测数据的真实性成为了自行监测制度的正当性来源。 

3.2.3. 企业自行监测的“如实供述”性质 
如实供述义务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项义务，在学术界关于“如实供述”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

冲突的讨论一直不断。笔者认为，自行监测制度的监测、申报以及信息公开等符合如实供述的精神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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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有强迫自证其罪的嫌疑，这种冲突在环境领域是不可避免地，至少现阶段是无法避免的[7]，一方

面环境执法追求效率，监测数据改变了传统证据实时性滞后的弊端，也更加精准，但对电子数据的取证，

相较于传统实物证据是比以往更加困难的，数据的篡改往往是非常隐蔽的，尽管如此，通过企业的自行

监测依然是一种满足执法效率的制度考量；另一方面，如果否认监测数据的证据属性，从而避免其成为

对企业的不利证据，又会严重损害环境公益，对排污企业的监管也将难以执行，此时的不利后果显然是

更加严重的[1]。 

4. 企业自行监测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冲突的平衡 

4.1. 限制监测数据证据对企业的不利影响 

从证据的采纳方面，执法机关应当附条件地使用证据。首先，在获取监测数据之前，环保执法部门

应当通知企业，对于监测数据的获取应当常态化，不能仅以某次检查地数据作为证据，以此规避突击检

查对企业的不利，也防止瞬时数据地不准确对于企业的不利。 
其次，严格区分自主监测和执法监测的不同，对于企业自主监测的数据，应当类比“自我披露”的

证据，所谓自我披露，简言之，以本制度为例，就是指企业自己将有可能使本企业不利的证据公开或者

提交给执法部门，是带有一定的“自首坦白”的属性，因此相比于执法部门通过执法手段获取的监测数

据证据而言，在处罚时应当有所减轻[10]，对于及时改正的行为甚至应当免除处罚，以此确保自行监测的

有效性，鼓励企业及时改正，切实落实好该制度。 
最后，逐步实现第三方监测机构的全覆盖，笔者认为第三方监测机构对企业进行监测，无论是企业委

托还是环保执法部门的委托，相比于企业“自证”都是合理地摆脱“自证其罪”的最佳方式。目前我国的

委托监测机制在《办法》中已有规定，虽然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企业与第三方监测机构的恶意串通和第三方

监测机构服务水平落后等现象[2]，但相比企业安装检测设备对自己监测，第三方的监测更加公平合理。 

4.2. 正义价值与效率价值的衡量 

从价值层面分析，自行监测制度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冲突是正义价值和效率价值的冲突，

也是在环境保护领域的一种平衡，在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的大环境下，这种冲突是必然的。从正义价

值的角度，一方面立法对于企业权利义务的分配是有待考量的，自行监测显然是增加企业义务的行为，

对于权利分配只字未提，甚至在《解释》第 1 条第 7 款的规定中，明确违反法定义务会以污染环境罪的

“严重污染环境”的情节定罪量刑；另一方面，企业提供了有可能使其陷入违法犯罪的不利证据，裁判

结果当然是不利于企业的，企业并没有因为自己提供证据而减轻处罚。显然该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

损害了企业利益，有损法的正义价值，但一切法律法规只追求正义，忽视效率，或者说没有效率价值的

正义必然是“假正义”。因此提升效率价值的考量必须符合正义价值优位性和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 
通过前文分析，自行监测制度是环境保护领域的特殊安排，在环境公益、社会责任、执法取证和制

度落实等方面有着更复杂的要求，环境公益和社会责任是社会整体正义的要求，执法取证和制度落实是

执法机关效率价值的要求。笔者认为，从企业角度上讲，正义是被弱化的，从公共利益角度上讲，是符

合正义价值的要求的，并且牺牲的企业利益是符合效率价值实现的合理需求的，既没有降低正义价值的

优位性，同时又是公共利益的迫切需要。 

5. 社会信用制度的适用 

5.1. 社会信用制度的理论基础 

2014 年，国务院发布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 年)》，根据纲要的要求，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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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自行监测制度相关的有：其一，要求企业自行监测和信息公开；其二，在环境保护领域，针对环境

行为作出信用评价，评价设立等级制度，并依等级奖惩，其三，环境行为信息共享。所谓信用制度，在

环保领域主要是指以信用评价为核心，注重德法合治，对企业的环境行为的守信和失信行为开展记录，

并以此建立信用名单，根据名单，对企业，一方面在法律上作出否定或者肯定的评价，即该名单将成为

环保执法部门的处罚参考[11]，另一方面社会公众根据该名单对企业作出道德上的好与坏的评价，以此约

束企业环境行为。 
我国在环境保护领域的信用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目前主要依赖自主监测和执法监测并用的手段对相

关排污企业进行监管和处罚，其强制力来源于法律法规，而信用制度主要依赖道德强制力。 

5.2. 社会信用制度对环保领域的意义 

首先，正面的信用评价会获得政策上的支持[12]，比如政府优惠政策、处罚减免、银行贷款审批以及

招商引资的宣传等；在企业发展方面，可以赢得社会信任，政府和公共更愿意选择该企业，其经济利益

是潜在的；在环保意识方面，良好的信用会继续引导企业做好环保工作，不再害怕陷入“自证其罪”的

困境。其次，负面的信用评价会在两个方面形成影响，一方面是企业环境行为的违规是不划算的，不仅

失去经济利益，也将面临更严重的惩罚[13]，另一方面当企业出现不良记录时会尽可能去消除，避免进入

黑名单，此时便不再仅仅依靠法律强制力迫使企业改正。最后，在社会层面，环保意识将得以提升，环

保氛围得以营造，形成良性循环。 

5.3. 信用制度的适用有利于解决企业自行监测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冲突 

首先，从冲突的量的层面分析，信用制度约束了企业的环境违规行为[11]，有效降低了其发生率，在

相关排污企业内形成环境行为的良性循环，从而减少问题监测数据的出现。此时企业自行监测提供的数

据成为不利证据的概率在很大程度上被降低，从而在量上减少与“强迫自证其罪”的矛盾。 
其次，从冲突的质的层面分析，企业自行监测这一法定义务也将进入信用评价体系，如果根据自行

监测所获得的数据成为了不利证据，若企业无其它违规行为，仅仅是数据不符合标准，应当在信用评价

里予以说明，对其自行监测行为的真实性予以正面记录，相反，对其数据的不合规性予以负面记录，换

言之，信用制度是主要评价环境行为的真实性和诚实性，自行监测是监测数据的标准性和合规性，数据

成为不利证据时，信用制度对其补充，作为执法考量，减轻不利证据的影响，进而减轻冲突。 
最后，从自行监测局限性的层面分析，自行监测制度本身存在着信任危机，一方面是代表政府的环

保执法部门对所监管的相关排污企业的不信任，所以需要对排污情况监管，对数据监控；另一方面是社

会公众的不信任，所以需要监测信息公开。这是自行监测这一法定义务的局限性导致的，也正是此局限

性导致了一旦监测数据出现问题，便会产生环保部门和社会公众对企业的信任危机，上述主体自然会带

有“责任性”，甚至是“强迫性”地要求企业走向“问题监测数据–不利证据–处罚或者定罪”的道路。

而信用制度恰好弥补了该局限性，让信任变成白纸黑字，不再是猜疑，自证其罪也不再是强迫地，因为

遵守法律反而能够从中“获利”，引导“强迫自证其罪”走向“自愿守法”，即“问题监测数据–信任

评价–是否成为不利证据–是否减轻处罚”的道路。 

6. 结语 

企业自行监测作为环保领域数字化转型的一项重要制度，是环境治理多方参与的一种表现。企业自

行监测是法定义务，同时监测数据被明确定义为证据，但企业自行监测所获取的监测数据有可能成为环

境执法甚至是刑事犯罪的不利证据，此时该制度必然存在强迫企业自证其罪的嫌疑。环境治理的特点是

涉及到更多的公共利益，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企业不可避免的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其法定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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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由此产生，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构成了企业自行监测制度的合法性基础，为企业自行监测与“不得强

迫自证其罪”的冲突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对于企业自行监测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冲突的平衡，既要

考虑企业利益，也不能忽视行政效率价值。在企业利益层面，执法机关应当加以限制地采纳数据证据，

对于企业“自我披露”监测数据的行为应当有所减轻处罚。在价值层面，上述二者冲突的本质是正义价

值和效率价值的冲突，现阶段企业自行监测制度追求的效率价值符合社会整体的正义要求。本文为企业

自行监测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冲突提供了较为合理的解决思路——信用制度的适用。信用制度可

以有效降低冲突的发生率，同时在监测数据成为不利证据时，信用评价对其补充，减轻冲突的对抗性，

信任制度还弥补了自行监测制度的局限性，以信用名单的方式化解自行监测制度存在的信任危机问题，

引导自行监测走向自行守法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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